


餐飲業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 餐飲業：指從事餐食調理、餐飲承包或提供作業場所

從事烘、烤、煎、炒、油炸、煮等餐食調理作業之行

業。 

二、 營業面積：指餐飲業經營所使用之樓地板面積，包括

烹飪作業區及座位區等。 

三、 新設列管餐飲業：指本辦法發布日起設立之餐飲業，

且達適用符合條件及規模之餐飲業。 

四、 既存列管餐飲業：指本辦法發布日前已設立或設立中

之餐飲業，且達適用符合條件及規模之餐飲業。 

五、 污染防制設施:包含集氣系統、油煙處理設備、監測設

施、排氣管線。 

六、 集氣系統：指可將油煙、異味污染物捕集並防止污染

物逸散之系統，包含氣罩、連接裝置及風車。 

七、 油煙處理設備:指可將油煙、異味污染物去除及處理之

設備，其類型為靜電集塵器、濕式洗滌器、活性碳吸

附裝置、臭氧處理設備或其他處理設備。 

八、 排氣管線：指與集氣系統或污染防制設施相連接，用

於輸送氣體之管線。 

九、 氣罩面積：指氣罩收集面之面積。 

十、 集氣面積：指氣罩收集面中實際開口集氣面積之總和。 

十一、 集氣風量：指集氣流速與面積之乘積，其類別如下: 

（一） 上吸式氣罩集氣風量：指氣罩收集面集氣流速

與氣罩面積之乘積。 

（二） 側吸式氣罩集氣風量：指氣罩收集面集氣流速

與氣罩集氣面積之乘積。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列管對象，指依附表所列行政區域內，達適用

條件及規模之餐飲業。 

第四條   列管餐飲業應設置集氣系統並與排氣管線連接，及維持系

統正常運作。 

前項集氣系統設置應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一、 採上吸式氣罩者：氣罩收集面應自烹飪設施垂直投影



面向外延伸十五公分，且與烹飪鍋具上緣之垂直距離

不得大於一百二十公分。 

二、 採側吸式氣罩者：氣罩收集面前緣與烹飪設施實際烹

飪區域中心點或對角線交叉點之水平距離不得大於四

十五公分，且氣罩面積應為實際烹飪區域面積之百分

之三十以上。 

第一項集氣系統之氣罩面速度應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一、 採上吸式氣罩者，其氣罩面集氣流速應達每秒零點五

公尺以上。 

二、 採側吸式氣罩者，其氣罩收集面集氣流速應達每秒三

公尺以上。 

三、 屬既存列管餐飲業之集氣系統，其氣罩收集面集氣流

速未能達前二款規定者，應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通知改善之期限內完成改善，改善期限以三十日為

上限。 

第五條    列管餐飲業應設置油煙處理設備，其設計處理風量不得小

於集氣系統實際集氣風量，並應維持設備正常運作。 

前項油煙處理設備應依下列規定記錄操作、清潔或保養情

形。但設置位置不易記錄者，得報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同意以記錄水表、電表替代: 

一、 每日油煙處理設備操作情形： 

（一） 使用靜電集塵器之油煙處理設備，應記錄操作

時間及電壓或電流等主要操作參數。 

（二） 使用濕式洗滌器之油煙處理設備，應記錄操作

時間、進水用量等主要操作參數；有添加化學

藥劑者，應記錄使用藥劑之種類及加藥量。 

（三） 使用活性碳吸附裝置之油煙處理設備，應記錄

操作時間及壓差等主要操作參數。 

（四） 使用臭氧處理設備之油煙處理設備，應記錄操

作時間及操作電壓或電流等主要操作參數。 

（五） 使用前四目以外之其他油煙處理設備，應記錄

操作時間或該設備之主要操作參數。 

一、 每月至少清潔或保養一次，並記錄執行項目及執行方

式。 



前項第一款油煙處理設備操作參數與第二款執行清潔或保

養之紀錄，及其相關憑證資料應保存二年備查。 

第六條    列管餐飲業設置之污染防制設施，應具備可顯示前條第一

項第一款各目主要操作參數之監控儀表或監測設施，並應設置

於可供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查核之處。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命列管餐飲業所設置之污染

防制設施設置獨立電表或水表，並記錄每日用電量或用水量資

訊，紀錄應保存二年備查。 

第七條    新設列管餐飲業應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七月一日起符合本

辦法規定；既存列管餐飲業應自一百十一年二月一日起符合本

辦法規定。 

第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附表 
序號 適用行政區域 管制對象條件及規模 

一 基隆市、桃園市、新竹縣、新竹市、苗

栗縣、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

縣、嘉義縣、嘉義市、臺南市、高雄

市、屏東縣、宜蘭縣、花蓮縣、臺東

縣、澎湖縣、金門縣、連江縣 

符合下列條件及規模之一者： 

一、 營業面積達一千平方公尺以上且

產生油煙之餐飲業。 

二、 座位數達三百個以上且產生油煙

之餐飲業。 

二 臺北市 符合下列條件及規模之一者： 

一、 以店面型式經營之燒烤業或排餐

館。 

二、 燒烤業或排餐館以外，其他資本

額達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且營業面

積達一百平方公尺以上，以店面

型式經營且產生油煙之餐飲業。 

三 新北市 符合下列條件及規模之一者： 

一、 燒烤業、排餐館及連鎖餐飲業。 

二、 燒烤業、排餐館及連鎖餐飲業以

外，其他營業面積達一百平方公

尺以上或座位數達三十個以上且

產生油煙之餐飲業。 

備註一：燒烤業指以燒烤各類食材為主要烹飪型式之餐廳，主要可分為廚房燒烤後出

餐或由顧客於座位區自行燒烤等方式。 

備註二：排餐館指以煎烤肉類、海鮮等食材為主要烹飪型式，供餐類型以排餐為主之

餐廳。 

備註三：連鎖餐飲業指由同一品牌或集團(公司)以直營或加盟型態經營餐飲業，其家數

達二家以上者。 

備註四：列管餐飲業條件所稱座位數，其判定依據之順序如下: 

（一） 餐飲業自行登載簡介、文宣等資料。 

（二）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稽查所得之實際座位數。 

備註五：下列公私場所若於同一建築範圍或區域內包含多家餐飲、食品業種店家，提

供消費者多元組合性餐飲服務的開放空間，且經由管理單位合作經營契約，

以規範各業種店家經營權、管制公共設施使用權利與義務者，其營業面積及

座位數採合併計算，並以公私場所之管理單位為列管餐飲業： 

（一） 大專校院以下學校、醫療機構、政府機關。 

（二） 公民營企業辦公及營業場所。 

（三） 鐵路運輸業、民用航空運輸業、大眾捷運系統運輸業及客運業之場站。 

（四） 旅館、商場或其他供公眾消費之場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品牌

